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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來時常發生青少年的私密照片在網路上流傳，遭有心人士濫用、轉載或修改為不雅圖

片，對當事人名譽造成嚴重的傷害，亦有發生少女與攝影師合作拍攝照片，當少女成為社會名

人後，不肖攝影師將其照片放置網路流傳；根據兒童福裡聯盟調查顯示，有三成的兒童與少年

曾在網路分享自己或他人隱密、裸露、暴力的照片或影片，更有六成以上的兒少曾在網路上透

露如地址、電話等個人資訊，顯示兒少對網路社群隱私觀念薄弱，許多年輕人只知道網路的便

利性、便捷性，但不知道網路背後的危險性。 

三、網路是現代人對外連結的一種便利的工具，但兒少對網路安全的認知不足，無法體認其

背後隱藏的危險，在不知不覺中，引發後續，甚至誤觸法網，爰此，建請行政院積極對兒少宣

導網路安全相關規範，加強兒少對個人隱私保護的觀念及認知。 

提案人：江啟臣  楊玉欣  陳碧涵  李貴敏 

連署人：羅淑蕾  蔣乃辛  簡東明  王育敏  賴士葆  

黃志雄  陳淑慧  詹凱臣  江惠貞  林國正  

林郁方  陳鎮湘  徐少萍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三案，請提案人陳委員淑慧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陳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處

理。 

進行第四案，請提案人王委員育敏說明提案旨趣。 

王委員育敏：（13 時 54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及本院委員蘇清泉、楊玉欣、徐欣瑩、李貴敏

、江啟臣、陳碧涵等 18 人，有鑑於近來新聞媒體報導兒少及家事案件日益頻繁，惟實務上因報

導缺乏可依循之細部注意事項，以致記者難以斟酌報導方式與手法，使兒少隱私權與人格權屢

遭侵犯。爰此，建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會同衛生福利部及文化部，依現行兒少相關法令研擬

「媒體報導兒少事件應行注意事項」，並於各媒體之自律委員會公告周知，使媒體報導時有可

資依循之明確規範，俾落實媒體自律，並維護兒少權益。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四案： 

本院委員王育敏、蘇清泉、楊玉欣、徐欣瑩、李貴敏、江啟臣、陳碧涵等 18 人，有鑑於近來新聞

媒體報導兒少及家事案件日益頻繁，惟實務上因報導缺乏可依循之細部注意事項，以致記者難

以斟酌報導方式與手法，使兒少隱私權與人格權屢遭侵犯。爰此，建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會

同衛生福利部及文化部，依現行兒少相關法令研擬「媒體報導兒少事件應行注意事項」，並於

各媒體之自律委員會公告周知，使媒體報導時有可資依循之明確規範，俾落實媒體自律，並維

護兒少權益。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邇來常有公眾人物為搏版面，將婚姻、感情等私人紛爭公諸於世，而媒體為增加閱報率

或收視率，往往對此進行連續報導，導致名人之未成年子女成為被跟拍或議論之對象，嚴重侵

犯其隱私。另有學者指出，近期有關兒少翹家或為其他不當行為之事件，媒體若採取連續報導

，恐引起兒少模仿之效應，甚或使被報導之兒少遭標籤化，導致其難以復歸正常生活。 

二、《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 16 條指出，兒童之隱私權應受保障。惟成人與兒少之表意權


